
苏商流通函 〔2024〕170号

省商务厅关于开展拍卖经营资格

年度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商务局：

为更好地规范拍卖经营活动，维护拍卖行业秩序，优化年度

核查程序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

和商务部《拍卖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就拍卖经营资格年度核查

有关事项及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查范围

截止上年度12月31日 前通过审批或备案获得《拍卖经营批

准证书》的企业。其中，上年7月1日后获得《拍卖经营批准证

书》的企业当年可 以免核查，但须按要求提交材料，以便行业数

据统计。

二、核查材料

(一 )《拍卖企业基本情况表》 (打印路径：商务部业务系统

统一平台 全国拍卖行业管理 -许可管理——企业设立管

理);

(二 )《年度拍卖企业经营情况统计表》 (打印路径： 商务部





五、核查安排

(一 )企业自查：各拍卖企业登陆“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

台—全国拍卖行业管理 ”,核对并完善企业信息，如实填报、上交

有关材料。

(二)各市核查。各市商务局对企业拍卖经营资格开展年度

核查，形成核查意见，记载在《拍卖经营批准证书》(副本)原件

上并加盖公章。各市商务局在4月 30 日前在其网站上公布核查结

果。各自贸试验区和省直管县内的拍卖企业由设区市商务局组织

年度核查。

(三 )报送核查意见。各市商务局在5月 30 日前将年度核查

意见报省商务厅。省商务厅将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抽查，发现核查

结果有误的，将予以纠正 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各市商务局要高度重视，逐一对照核查内容，对企业报送的材

料进行严格审核，并在核查工作中督促拍卖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。发现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要求企业补正和说明，必要时

约谈企业负责人或深入企业现场核查。

各市商务局要把年度核查作为规范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，积

极规范开展年度核查，及时将年度核查结果在网站上公布，并同

时抄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 ，便于联合监管和社会

公众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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